附件

	全州县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目标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1
	（一）全面压实乡（镇）人民政府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主体责任
	1.抓好扩面征缴工作的绩效考评。
	（1）将基本养老保险入库参保率、基本养老保险费征缴、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等工作纳入各乡（镇）人民政府重要工作和绩效考核范围。
	2021年10月底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税务局

	
	
	2.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激励约束机制。
	（2）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激励约束机制，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面、基金征缴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定级，进行结果通报、奖励、问责等。
	2021年起每年开展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税务局

	
	
	3.落实基金征缴任务和基金缺口责任分担机制。
	（3）各乡（镇）人民政府落实本辖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任务；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核定，规范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待遇审核，规范基金支出；按规定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责任分担机制，确保基本养老保险金按时足额发放。
	全年持续开展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税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2
	（二）全面加大扩面征缴工作力度
	1.摸清底数，精准扩面
	（1）健全全民参保数据库，摸清基本养老保险应保未保人员底数，尤其是企业职工、农村低收入人口、被征地农民、临近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年龄未参保城乡居民的底数并实施动态管理，实现实时向乡（镇）推送相关数据。
	全年持续开展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税务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

	
	
	
	（2）依托乡、村级服务平台，实现入户调查常态化，核实户籍人口，核准应参保人数，建立参保人员台账并进行动态管理。
	
	各乡（镇）人民政府

	
	
	2.大力做好参保扩面宣传发动工作。
	（1）开展社会保险宣传月、社保知识进社区、进企业等专项宣传活动和送政策上门服务，利用重大节假日、农民工返程返乡等关键时间节点大力宣传。开展未参保、断保人员政策短信推送和“一对一＂参保宣讲。充分发挥乡（镇）、村（社区）社会管理职能开展多种形式宣传。
	持续开展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税务局

	
	
	
	（2）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站、微信以及抖音短视频等形式宣传扩面征缴有关政策规定。
	全年持续开展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税务局

	
	
	
	（3）开展送政策上门的宣传服务。
	
	各乡（镇）人民政府

	
	
	
	（4）开展“看得懂，算得清”和“我为群众办实事”专项宣传活动。
	2021年12月以前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推进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
	根据社会保险基金年度预算收入任务，制定年度征缴工作计划，把任务层层落实到乡（镇），推进用人单位及职工、城乡居民按规定缴费。
	每年4月底前下达任务；年底进行考核。
	县税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
	（三）解决农村低收入人口、被征地农民等重点群体参保问题
	1.解决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问题。
	（1）多部门联合开展2016-2020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落实情况专项统计，分类指导各地推进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工作。
	2021年10月底前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

	
	
	
	（2）各乡（镇）人民政府认真履行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保补贴资金、名单和征地面积等基础信息责任；按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社保补贴资金纳入供地的前提条件。
	2021年12月底前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林业局

	
	
	
	（3）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审核规程（试行）》。建立政府主导的部门协调机制，推进各地规范操作和部门职责落实。落实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和新征土地补贴责任。
	2021年12月底前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林业局

	
	
	2.持续推进特殊困难群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落实《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社会保险扶贫成果助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通知》，完善对特殊困难群体代缴政策。
	2021年10月底前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税务局、民政局、乡村振兴局、残联

	
	
	
	（2）推进将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贫困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
	2021年12月底前
	

	4
	（四）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保障范围
	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不受地域、居住证等限制。
	制定完善和落实政策，取消个体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和居住证限制，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凭身份证可在我县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021年10月底前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5
	（五）加强领导协调
	加强乡（镇）人民政府领导和职能部门协调，建立完善政府、职能部门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定期协调会议制度
	（1）各乡（镇）人民政府每年定期专题研究协调解决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问题。
	每年开展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税务局、财政局

	
	
	
	（2）县人社、税务等职能部门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和基金运行情况和问题。
	每年开展
	

	
	
	
	（3）县人社部门加强与税务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完善各司其职、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合力推进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的开展。
	每年开展
	

	6
	（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1.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和基金运行信息报送、定期分析预警工作机制 
	（1）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报表制度的有关要求，按时间编制完成月度、季度统计报表并按要求报送。
	持续推进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税务局。

	
	
	
	（2）各乡（镇）人民政府每季度开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面和基金运行报表分析和预警。
	每季度开展
	

	
	
	
	（3）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切实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引导企业依法用工，促进职工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每年开展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推进社会保险业务“全区通办”“跨省通办”；完善全县村级就业社保服务平台建设。
	（1）2021年实现85%的社保公共服务事项全区通办；完成人社部确定的2021年8项社保业务跨省通办任务目标。
	2021年12月底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完善全县村级就业社保服务平台建设。
	2021年12月底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七）强化责任落实
	制定基本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细案
	各乡（镇）人民政府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级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细案，明确工作项目、内容、措施、工作责任人和推进时间表等，实施任务清单销账制度。
	2021年10月底前
	各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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